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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尾车辆措施不当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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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林勇) 夜
间在高速路修车未放警示
标志，后面行驶的车辆因措
施不当与其相撞，导致车辆
和货物受损。经过交警调
查，后车由于措施不当负主
要事故责任。

4月4日0时20分左右，市
交警高速公路大队执勤民
警接到报警称：在日兰高速
公路59KM处，两辆货车相
撞，造成车上货物损失，但
无人员伤亡。

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
发现，后车车头已经被撞
扁，前车的车头也已经与车
体分离。经交警调查，当晚
驾驶员孔某驾驶济宁牌号
的挂号货车沿日兰高速由
东向西行驶至事故地点时，
由于措施不当与前方范某
驾驶的青岛籍号牌的货车
相撞，导致两车及范某驾驶
的货车所载货物部分损失。

据范某介绍，由于在行
驶的过程中其驾驶车辆的
油门线断了只好停在紧急

停车道上进行检修，跟随其
后的两辆货车其中一辆过
去了，而孔某驾驶的货车却
直接撞了上来。

记者从市交警高速公
路大队事故科了解到，驾驶
员孔某因未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负主要责任。驾驶
员范某则因为没有及时在
车辆出现故障时放置警示
标志负次要责任。

本次事故驾驶员范某车
辆及货物损失3万余元，孔某
的车辆损失近10万元。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徐艳
通讯员 梁刚) 普通的厢式货车，
私自喷涂邮政标识后，冒充邮政车
进行货物运输。4月6日，民警将该车
扣留，责令其恢复原状。据悉，该车
去年11月就曾被查过，没想到车主
不知悔改，还敢冒充邮政车驾驶。

4月6日，交警开发区大队民警
在上海路巡逻过程中发现，一辆邮
政车较为可疑，遂对其进行盘查，经
检查该车竟然是一辆冒牌邮政车。

“从外形看，这辆车只是比普通
邮政车稍显破旧，没有什么区别，但
是车体有些略微变形。”民警说，当
上前对其盘查时，车主说不出所以
然，承认了私涂邮政标识的行为。

假邮政车驾驶员李某交待，该
车是一普通厢式货车，因车头颜色
与邮政车相似，为行车方便，逃避日
常交通安全检查，他从去年上半年
就私自将车身喷涂邮政标识，假冒
邮政车上路行驶。

平时李某主要开车进行货物运
输。没想到这次到日照运送铁粉，被
民警识破，抓个正着。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辆车是外
地车，去年11月就被查过，并进行了
超载处罚、警告。没想到，几个月之
后，又碰上了这辆冒牌邮政车。

目前，民警已将该车扣留，责令
其恢复原状，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进一步处理。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化玉
军 通讯员 王林林 李宝然)

13岁少年小卜某骑电动自行
车载人上路，结果与一辆轿车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坐在电动
车后座上的小曾受伤，虽然轿
车承担主要责任，但小卜也要
负责。

2010年10月24日下午3时
许，13岁的小卜骑着电动自行
车载12岁的同学小曾由南向北
行使至一红绿灯交叉路口时，
与由西向东行使的一轿车发生

交通事故，结果导致小曾受伤，
两车损坏。

事故发生后，该事故经交
警大队询问两车的驾驶员，两
人均供述当时是在绿灯时通
过路口，未闯红灯。

经交警大队调查询问，没
有找到目击证人，现场既没有
交通警察指挥，也没有交通监
控设施，无法查清是谁违反交
通信号造成该事故发生。

小曾受伤后被送到医院治
疗，经诊断为右胫腓骨粉碎性

骨折，并构成十级伤残。随后，
小曾父母因与轿车的车主就赔
偿问题协商不成，诉至五莲县
法院要求轿车车主厉某承担全
部责任并赔偿损失共计约7万
元。

五莲县法院经审理认为，
轿车车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事
故发生的原因，也不能证明小
卜存在过错，故判决轿车车主
对小曾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轿车车主和其投保交强险
的保险公司赔偿曾某损失7万

元。其中，厉某赔偿小曾的损失
约为12900元。

一审判决后，厉某不服，于
是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小卜未满16周岁驾
驶电动自行车并且载人上路
行驶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对小
曾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经法院主持调解，小曾同
意厉某在原审的基础上少赔
偿1600元。

骑电动车载人上路出事故
13岁少年被判担责

为避日常检查

货车假扮邮车

车祸现场。通讯员 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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